资源县人民政府

关于李海龙同志任职的通知

资政干〔2022〕5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，中央、自治区、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李海龙同志任资源县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源县人民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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